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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通策医疗 证券代码：600763 编号：临 2026-010

通策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度利润分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通策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17 日召开第十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通策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利润分配方

案》。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中汇会审

[2026]6522 号），公司 2025 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501,945,804.29 元。公司母公司 2025 年度实现净利润 196,013,940.21 元，根

据《公司章程》和有关规定，按 10%提取盈余公积后，期末累计可供分配利润

1,041,817,621.72 元。

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定 2025 年度不进行现

金分红，也不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和其他形式的分配，未分配利润及资本公

积余额留存至下一年度。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二、2025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原因

（一）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及资金需求

公司系借壳上市之医疗服务公众公司且未进行其他资本运作，伴随医疗大健

康产业的不断发展，公司面临更多的投资机会，新建项目较多，为给投资者带来

长期的回报，公司需要留存充足资金满足发展需求，且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现金分红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

利润)为正值；

2）公司该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正值,且该年末公司资产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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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不高于 50%；

3）审计机构对公司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4）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且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

出等事项发生(募集资金项目除外)。

上述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

收购资产、购买设备或者归还欠款的累计支出达到或者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30%,且超过 5000 万元。

（二）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计划及用途

考虑公司收购杭州存济眼镜有限公司、宁波广济眼视光科技有限公司、杭州

广济眼视光科技有限公司、新昌广济眼镜有限公司，以及省内蒲公英投资项目、

杭口银湖分院，杭口未来科技城总院等项目投入的需要。2026 年拟对外投资的

累计支出将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0%,且超过 5000 万元。

1、收购杭州存济眼镜有限公司、宁波广济眼视光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广济

眼视光科技有限公司、新昌广济眼镜有限公司 100%股权，2026 年预计支付 6 亿

元；

2、杭州口腔医院城西总部及公司总部项目建设，2026 年预计需投入项目建

设资金约 1.2 亿元；

3、浙中口腔总院建设，建成后的浙中口腔医院新总院将进一步覆盖义乌、

金华和衢州等地，提升医院经营能力，增加的经营场所也利于口腔医疗经营及业

务的稳定发展。2026 年预计医院装修、采购设备和支付房租需要投入约 0.5 亿

元；

4、蒲公英计划的建设及老院区的改扩建项目。嵊州、衢江等蒲公英医院将

在 2026 年逐步进入建设阶段，月湖院区、湖州院区、北仑院区等院区将会进行

改扩建，预计投资约 1亿元；

5、富政储出（2021）3 号地块建设项目即拟用于口腔医疗产品设计、研发

中心、杭州口腔医院银湖分院、公司客服中心建设、旗下各医院互联网代运营、

专家医生 IP 运营直播，2026 年预计需投入建设资金 1亿元；

6、杭口未来科技城总院项目即浙江大学校友企业总部经济园物业建设。2026

年预计支付建设费用约 1.5 亿元。

7、宁波区域总部地块项目建设，2026 年预计投入建设资金 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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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存量医院设备更新支出，2026 年预计投入 0.6 亿元

综上，公司留存的未分配利润主要用于收购杭州存济眼镜有限公司、宁波广

济眼视光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广济眼视光科技有限公司、新昌广济眼镜有限公司

以及省内蒲公英投资项目、杭口银湖分院，杭口未来科技城总院等项目投入的需

要，共对外投资达到 12.8 亿元。为保证公司运营资金需求，保证上述项目的顺

利实施和公司稳健可持续发展，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更好地回报投资者，符合

公司股东长远利益和未来发展需要。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以及公

司目前的实际情况，董事会提议 2025 年不对公司股东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和其他形式的分配。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17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通策医

疗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董事会认为：2025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充分考虑当前公司的实际情况并兼顾公司股东长远利益，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

司股东会审议。

四、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董事会从公司实际情况出发提出的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与公司处于发展阶段满足新建项目投入需要相适应。我们同意

公司 2025 年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同意将该方案

提交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审议。

五、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通策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18 日


